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0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宏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施振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忞旻律師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鍾東錦 

訴訟代理人  黃奕盛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

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裁處書(字號：00-000-000000號)、

環境部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在苗栗縣○○鎮○○0○0號設廠(下稱系爭

廠區)從事塑膠製品製造業，於民國113年3月2日系爭廠區因

散發塑膠異味，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接獲民眾檢舉後於同日

17時25分許派員到場稽查，認現場有從事塑膠押出成型程序

作業之情事。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

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原告每年所產塑膠粒最大產

能為9600公噸，屬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

保署)公告第8批應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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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從而被告認定原告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

證即逕行設置、操作之行為，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

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於113年5月8日依同法第63條

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

罰準則(下稱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32萬元，並命製程停工及限期於113年8月8日前取得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處環境教育

講習8小時(下合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環境

部以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駁回

(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有未記載內容之瑕疵：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書面為行政處

分時，行政機關應記載作成處分理由。未為記載者，行

政機關即應依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為補

正行為，若未依規定補正，行政處分即屬有瑕疵而應予

撤銷。所稱之「理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

因，而所謂「未記明理由」，則包含全然未記載，或雖

有記載但內容不完備，無法使人知悉行政機關獲得應為

處分之結論依據。

　　　⑵被告固因稽查而認定原告違反空污法第21條規定而並依

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然原處分並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

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原告之產出物、

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之理由，

足認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⒉原告並未違反「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

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規範：

　　　⑴依環保署公布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

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

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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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

噸/年以上者，或從事膠帶製造，且其總設計或「實

際」有機溶劑使用量達20公噸/年以上者，才需要申請

操作許可。故若產量未達該等標準，或製程中未使用押

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者，均無須申請操作許可。

　　　⑵原告係因向第三方購買機器（下稱系爭機器）後，為確

認是否存有瑕疵，方進行設備安裝、試車，而為被告認

定有未取得操作許可而進行操作、生產之違章，然原告

並未從事生產行為，應不構成違規。退步言之，即便是

生產行為，實際產量亦未達上述一公噸一年之標準，更

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被告認定原告違規，

應有違誤。

　　⒊被告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原告違規，原處分應屬違法：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

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

使設備內之材料隨之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被告未提出檢

驗報告及勘驗筆錄證明當時產出之物件為「塑膠押出、吹

膜成型」程序所產生，而屬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

定污染源，逕以機械之設置許可證內容認定原告違規，應

有不當，所為原處分應屬違法。

　　⒋原處分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本件原告即便在測試機器是否有瑕疵時有產出空污法第24

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由於原告未將該等產出物進

行販賣，且僅係產出少量之附帶產物，從而依裁罰準則第

3條第3項及其附表、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被告應僅得裁

罰原告罰鍰5萬元【記算式：A=1，B=1，C=1，D=1，

E=-0.5；1×1×1×1×1×(1-0.5)×10萬=5萬】，被告不察，以

原處分裁罰原告罰鍰32萬元，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㈡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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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答辯要旨：

　　⒈原處分之記載內容並無瑕疵：

　　　針對原告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為設

置、操作之違規行為，被告已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

100條規定，於原處分內確實載明受處分人、違規時間及

地點、違規事實、裁處理由與法令依據，原告主張因未記

載產出物、產出重量等，從而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一節，係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行為有所誤

解，並無可採。

　　⒉原告主張其未違反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並非可採：

　　　⑴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

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

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

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

以上』」為要件，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應申請設置、

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

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

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之產品

塑膠粒最大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其「總設計」產量

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依規定自應先申請設置及取得

操作許可證後，方可進行操作，原告之實際產量為何，

尚非所問。

　　　⑵原告於前揭時地既經查獲有從事押出成型、現場試車等

作業程序之行為，已該當空污法第24條所定設置、操作

固定污染源之要件，違規事實明確，原告主張其實際產

量未達法定標準、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而未

違法，並非可採。

　　⒊本件稽查與裁罰程序均屬合法：

　　　⑴依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罰鍰額度之計算公式為：

A×B×C×D×(1+E)×罰鍰下限。本件原告係違反空污法第24

條第1、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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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原告有公司、工廠登記，屬工商廠、場，罰鍰範圍10萬

至2000萬元，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

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

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

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

D=2~5)，及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

E=-0.2(稽查配合度良好)。據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

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

下限之10萬元)，並無違誤。

　㈡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是否有理由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㈡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有無試車運轉並產

生污染物？

　　㈢原告主張空污法有關試車之規定，應衡量原告與賣方所簽

訂買賣契約之驗收約定，有無理由？被告未予參酌，作成

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㈣本件如原告應受處罰，有關裁罰準則E之部分，原告主張

應以-0.5計算，有無理由？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開爭點外，未據

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3月2日稽查紀錄暨照片、原告苑裡廠113年2月2日113

宏字第11302001號函，暨原告「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

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應適用法令：

　　⒈空污法：

　　　⑴第24條第1、2項：「(第1項)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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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第2項)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

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

請及取得操作許可證，並依核發之許可證內容進行操

作。」

　　　⑵第63條：「公私場所未依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

許可證，逕行設置、變更或操作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

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

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停工及限期申請

取得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許

可管理辦法)：

　　　⑴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公私場所依本法第24條第

2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應填具申請

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一、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三、試車計畫書，

其內容如下：（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

能操作條件所需日數。（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

空氣污染物產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

圍之措施。（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⑵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於審核機關依第33條通知試

車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一、

公私場所接到試車通知者，應依試車計畫書完成試車，

並於核准試車期限屆滿前15日內，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

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足供認定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

明文件，且其檢測結果符合排放標準者，得繼續進行試

車。二、公私場所應於接到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通知後

60日內，依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完成檢測，

並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⒊裁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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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第1條：「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85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2、3項：「(第1項)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罰鍰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

並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第2項)前項

罰鍰裁罰公式如下：罰鍰額度＝A x B x C x D

x(1+E)x罰鍰下限。(第3項)前項公式之A代表污染程

度、B代表污染物項目、C代表污染特性及D代表影響程

度，均為附表一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E代表加重或減

輕裁罰事項，為附表二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屬加重處

罰事項之E為正值；屬減輕處罰事項之E為負值。」

　　　⑶附表一、二：(如附件)

　　⒋環保署於100年12月19日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

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

事項：『一、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

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二、本次公告應申請

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各批次公告日前已

設立者，應依各批次公告應申請之期限申請操作許可；各

批次公告日後新設或變更者，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

依規定申請許可。各批次公告日期，如下：…(八)第八批

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

日期為：中華民國94年9月6日。』」【附表】批次：八/

行業別：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行

業/類別：第二類/適用對象：新設、變更及已設立固定污

染源/製成別：塑膠押出或吹膜成型程序/公告條件說明：

一、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一千公

噸／年以上者。

　㈢原處分並無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經核被告以

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函附原處分（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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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73至77頁），業已載明原告違反空污法案件之事

實、時地及處分主旨，函文說明二並載明原告「未領有押

出成型程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押出成

型作業，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堪認

已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程式要求。

　　⒉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

為、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

產出物為塑膠產品等理由，而指摘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

瑕疵云云。惟按，書面行政處分其理由記明程度，只要外

觀形式上包含作成決定所考量之重要事實及法律上原因，

即已符合此理由記載之程式上要求，至於實質說理內容上

是否足以支持其決定，則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實質合法性問

題，與書面行政處分未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有別。本件原

處分認定原告有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而逕為製程操

作，係依現場稽查所獲致之結果，原告如爭執其並未操

作，乃實體法律關係即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問題，不能認

係原處分未記明理由。而依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第63

條規定，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逕行操作者，即應受

罰，此與系爭機器是否有產出物、屬何種產出物及其產出

量為何等節無關（詳後述），亦無記載此部分理由之必

要。是原告主張原處分有未記明理由或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云云，並無可採。

　㈣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係違章操作，並與原

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無關：

　　⒈依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

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

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

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

上」為要件（見本院卷第55頁），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

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經查，依

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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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

內容，原告所為押出成型程序可產出塑膠粒設計量為9600

公噸/年（見訴願卷第32至50頁），可知其「總設計」產

量顯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是原告自應先申請設置許可

證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就系爭機器進行操作。原告

主張其稽查當日只是安裝試車，實際產量未達上開標準，

故無庸申請操作許可云云，顯不可採。

　　⒉依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

源，必須先申請設置許可證，經審查設備規格、防制措

施、原料使用、排放量預估等是否合理、有效等，始能核

發設置許可證。合法設置後，應另申請操作許可證，經驗

證工廠實際運轉時，其排放狀況與設備功能確實符合許可

條件與排放標準，獲核發操作許可證，始能進行操作。其

規範目的，乃透過「事前核准、事中管制、事後查核」之

許可制度，要求業者在設置新設備或變更製程前，必須提

出完整污染防制計畫並符合排放標準，確保設備在核准條

件下運作，並驗證其污染防制設備確實有效，藉以管控排

放之污染物符合法規標準，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空

污法第1條參照）。而所謂操作，即實際進行生產、製

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體過程，包含試車、運轉、污染

物產生與排放等。故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而逕行

操作，並不以測得「產出污染物」為處罰必要條件，其

「未經許可進行操作」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如其操作中

「實際排放」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則屬違反空污法第

20條第1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

合排放標準。」之規定，應依空污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罰之別一問題。

　　⒊本件原告陳稱稽查當天只有試車，並未進行操作，且被告

應舉證證明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

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云云。然查，原告業已自承略

謂：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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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

熱，方使設備內之殘料隨溫度升高而自然融出，產出部分

材料（見本院卷第121頁原告所提出行政訴訟準備㈠

狀），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否認有將料放入測試，但

操作時間不超過1小時，僅確認主要機械的運轉狀況，不

是整體從頭跑到尾」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且參照

卷附被告所提出稽查當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

207頁），系爭機器一旁鍋爐有明顯燃燒火焰，顯有溶融

原料之事實，足證當日系爭機器確有操作運轉之情事，甚

為明確。

　　⒋如上所述，只要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個

過程，無論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有其中之

一者，即屬操作，未取得操作許可證，均不得為之。何況

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0條第1項

規定，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試車」方式及其過程，為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程序之一，並非可由業者任意為

之。本件原告進行所謂「試車」過程，既已投料燃燒，進

行運轉，原告並自承有加溫加熱後之殘料融出，自有排放

空氣污染物之情形，此一未經取得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

之行為，即構成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與有

無產出物或空氣污染排放量多寡無關，是原告主張其並未

進行操作，被告應證明當日之產出物與產出量云云，要無

可採。

　　⒌至原告另稱與系爭機器賣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有安裝驗收之

約定，被告應予考量云云。然空污法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係採許可制，此項行政

管制作為，為業者之行政法上義務，本應切實遵守，而與

固定污染源買賣契約約定之驗收方式無關。且查，原告購

買系爭機器後，於113年2月2日始提出申請設置許可證，

至同年5月9日獲准核發，然原告於113年3月2日即進行所

謂試車，乃未經取得設置許可即進行設備安裝及運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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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考

量系爭機器之買賣契約約定，空污法不能侵害民事買賣，

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並非可取。

　㈤原處分裁罰計算並無違誤：

　　原告為公司法人，有工廠登記，本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

依空污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

元，被告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認定A=2(第三

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

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

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之部分，並無

違誤，原告就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4頁）。至於裁罰

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經核原告並無附表二所訂之

加重事由，減輕事由部分，本件並非違反空污法第16條第2

項、第21條或第35條第1項規定，亦非原告主動向主管機關

辦理變更或補正，且屬空污法第63條第1項之違章，尚無減

輕事項㈠㈡㈢所列之減輕事由，則被告認原告稽查配合度良

好，認定E=－0.2，自無不合，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尚

非有據。依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

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部分，其裁

罰自無違誤。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地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即逕行操作之行為，事屬明確，被告依法作成原處分，並無

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審　判　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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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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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葉郁庭

附件：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本法

條款

本法處罰條款及罰

鍰範圍(新臺幣) 污染程度(A)

污 染 物

項目(B)

污染特性

(C)

影響程度(D)

十

一

第24條第

1項、第2

項、第4

項或第88

條(固定

污染源設

置與操作

許 可 規

定)

第62條第1項第5

款、第63條工商廠

場 :10~2,000 萬 元

非工商廠場:2~100

萬元

一、應申

請許可證

而 未 申

請，或已

申請尚未

取得，逕

行設置或

操作污染

源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第一批或第

二批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

可證者

A=6~10 B=1 C =違反本法

規定之日(含)

前一年內違反

相同條款之累

積次數

一、應申請許

可證而未 申

請，或已申請

尚未取得，逕

行設置或操作

固定污染源 

D=2~5

(二)屬中央 主

管機關公告第三

批以上批次應申

請固定污染源設

置與操作許可證

者

屬第一類、第二類

固定污染源 

A=2~5

屬第三類固定污染

源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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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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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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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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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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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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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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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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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0號


原      告  宏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振根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忞旻律師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代  表  人  鍾東錦  
訴訟代理人  黃奕盛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裁處書(字號：00-000-000000號)、環境部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在苗栗縣○○鎮○○0○0號設廠(下稱系爭廠區)從事塑膠製品製造業，於民國113年3月2日系爭廠區因散發塑膠異味，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接獲民眾檢舉後於同日17時25分許派員到場稽查，認現場有從事塑膠押出成型程序作業之情事。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原告每年所產塑膠粒最大產能為9600公噸，屬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公告第8批應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從而被告認定原告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設置、操作之行為，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於113年5月8日依同法第63條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2萬元，並命製程停工及限期於113年8月8日前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處環境教育講習8小時(下合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環境部以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有未記載內容之瑕疵：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書面為行政處分時，行政機關應記載作成處分理由。未為記載者，行政機關即應依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為補正行為，若未依規定補正，行政處分即屬有瑕疵而應予撤銷。所稱之「理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而所謂「未記明理由」，則包含全然未記載，或雖有記載但內容不完備，無法使人知悉行政機關獲得應為處分之結論依據。
　　　⑵被告固因稽查而認定原告違反空污法第21條規定而並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然原處分並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原告之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之理由，足認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⒉原告並未違反「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規範：
　　　⑴依環保署公布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僅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者，或從事膠帶製造，且其總設計或「實際」有機溶劑使用量達20公噸/年以上者，才需要申請操作許可。故若產量未達該等標準，或製程中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者，均無須申請操作許可。
　　　⑵原告係因向第三方購買機器（下稱系爭機器）後，為確認是否存有瑕疵，方進行設備安裝、試車，而為被告認定有未取得操作許可而進行操作、生產之違章，然原告並未從事生產行為，應不構成違規。退步言之，即便是生產行為，實際產量亦未達上述一公噸一年之標準，更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被告認定原告違規，應有違誤。
　　⒊被告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原告違規，原處分應屬違法：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材料隨之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被告未提出檢驗報告及勘驗筆錄證明當時產出之物件為「塑膠押出、吹膜成型」程序所產生，而屬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逕以機械之設置許可證內容認定原告違規，應有不當，所為原處分應屬違法。
　　⒋原處分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本件原告即便在測試機器是否有瑕疵時有產出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由於原告未將該等產出物進行販賣，且僅係產出少量之附帶產物，從而依裁罰準則第3條第3項及其附表、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被告應僅得裁罰原告罰鍰5萬元【記算式：A=1，B=1，C=1，D=1，E=-0.5；1×1×1×1×1×(1-0.5)×10萬=5萬】，被告不察，以原處分裁罰原告罰鍰32萬元，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㈡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處分之記載內容並無瑕疵：
　　　針對原告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為設置、操作之違規行為，被告已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00條規定，於原處分內確實載明受處分人、違規時間及地點、違規事實、裁處理由與法令依據，原告主張因未記載產出物、產出重量等，從而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一節，係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行為有所誤解，並無可採。
　　⒉原告主張其未違反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並非可採：
　　　⑴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之產品塑膠粒最大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其「總設計」產量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依規定自應先申請設置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進行操作，原告之實際產量為何，尚非所問。
　　　⑵原告於前揭時地既經查獲有從事押出成型、現場試車等作業程序之行為，已該當空污法第24條所定設置、操作固定污染源之要件，違規事實明確，原告主張其實際產量未達法定標準、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而未違法，並非可採。
　　⒊本件稽查與裁罰程序均屬合法：
　　　⑴依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罰鍰額度之計算公式為：A×B×C×D×(1+E)×罰鍰下限。本件原告係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
　　　⑵原告有公司、工廠登記，屬工商廠、場，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及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E=-0.2(稽查配合度良好)。據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並無違誤。
　㈡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是否有理由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㈡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有無試車運轉並產生污染物？
　　㈢原告主張空污法有關試車之規定，應衡量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驗收約定，有無理由？被告未予參酌，作成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㈣本件如原告應受處罰，有關裁罰準則E之部分，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有無理由？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開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3月2日稽查紀錄暨照片、原告苑裡廠113年2月2日113宏字第11302001號函，暨原告「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應適用法令：
　　⒈空污法：
　　　⑴第24條第1、2項：「(第1項)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第2項)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操作許可證，並依核發之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⑵第63條：「公私場所未依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許可證，逕行設置、變更或操作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停工及限期申請取得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許可管理辦法)：
　　　⑴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公私場所依本法第24條第2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三、試車計畫書，其內容如下：（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能操作條件所需日數。（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空氣污染物產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圍之措施。（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⑵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於審核機關依第33條通知試車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一、公私場所接到試車通知者，應依試車計畫書完成試車，並於核准試車期限屆滿前15日內，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足供認定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且其檢測結果符合排放標準者，得繼續進行試車。二、公私場所應於接到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通知後60日內，依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完成檢測，並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⒊裁罰準則：
　　　⑴第1條：「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85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2、3項：「(第1項)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罰鍰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並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第2項)前項罰鍰裁罰公式如下：罰鍰額度＝A x B x C x D x(1+E)x罰鍰下限。(第3項)前項公式之A代表污染程度、B代表污染物項目、C代表污染特性及D代表影響程度，均為附表一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E代表加重或減輕裁罰事項，為附表二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屬加重處罰事項之E為正值；屬減輕處罰事項之E為負值。」
　　　⑶附表一、二：(如附件)
　　⒋環保署於100年12月19日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事項：『一、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二、本次公告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各批次公告日前已設立者，應依各批次公告應申請之期限申請操作許可；各批次公告日後新設或變更者，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依規定申請許可。各批次公告日期，如下：…(八)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94年9月6日。』」【附表】批次：八/行業別：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行業/類別：第二類/適用對象：新設、變更及已設立固定污染源/製成別：塑膠押出或吹膜成型程序/公告條件說明：一、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一千公噸／年以上者。
　㈢原處分並無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經核被告以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函附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業已載明原告違反空污法案件之事實、時地及處分主旨，函文說明二並載明原告「未領有押出成型程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押出成型作業，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堪認已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程式要求。
　　⒉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等理由，而指摘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云云。惟按，書面行政處分其理由記明程度，只要外觀形式上包含作成決定所考量之重要事實及法律上原因，即已符合此理由記載之程式上要求，至於實質說理內容上是否足以支持其決定，則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實質合法性問題，與書面行政處分未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有別。本件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而逕為製程操作，係依現場稽查所獲致之結果，原告如爭執其並未操作，乃實體法律關係即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問題，不能認係原處分未記明理由。而依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第63條規定，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逕行操作者，即應受罰，此與系爭機器是否有產出物、屬何種產出物及其產出量為何等節無關（詳後述），亦無記載此部分理由之必要。是原告主張原處分有未記明理由或記載不完整之瑕疵云云，並無可採。
　㈣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係違章操作，並與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無關：
　　⒈依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見本院卷第55頁），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經查，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所為押出成型程序可產出塑膠粒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見訴願卷第32至50頁），可知其「總設計」產量顯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是原告自應先申請設置許可證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就系爭機器進行操作。原告主張其稽查當日只是安裝試車，實際產量未達上開標準，故無庸申請操作許可云云，顯不可採。
　　⒉依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必須先申請設置許可證，經審查設備規格、防制措施、原料使用、排放量預估等是否合理、有效等，始能核發設置許可證。合法設置後，應另申請操作許可證，經驗證工廠實際運轉時，其排放狀況與設備功能確實符合許可條件與排放標準，獲核發操作許可證，始能進行操作。其規範目的，乃透過「事前核准、事中管制、事後查核」之許可制度，要求業者在設置新設備或變更製程前，必須提出完整污染防制計畫並符合排放標準，確保設備在核准條件下運作，並驗證其污染防制設備確實有效，藉以管控排放之污染物符合法規標準，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空污法第1條參照）。而所謂操作，即實際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體過程，包含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故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並不以測得「產出污染物」為處罰必要條件，其「未經許可進行操作」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如其操作中「實際排放」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則屬違反空污法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之規定，應依空污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之別一問題。
　　⒊本件原告陳稱稽查當天只有試車，並未進行操作，且被告應舉證證明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云云。然查，原告業已自承略謂：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殘料隨溫度升高而自然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見本院卷第121頁原告所提出行政訴訟準備㈠狀），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否認有將料放入測試，但操作時間不超過1小時，僅確認主要機械的運轉狀況，不是整體從頭跑到尾」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且參照卷附被告所提出稽查當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207頁），系爭機器一旁鍋爐有明顯燃燒火焰，顯有溶融原料之事實，足證當日系爭機器確有操作運轉之情事，甚為明確。
　　⒋如上所述，只要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個過程，無論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有其中之一者，即屬操作，未取得操作許可證，均不得為之。何況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0條第1項規定，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試車」方式及其過程，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程序之一，並非可由業者任意為之。本件原告進行所謂「試車」過程，既已投料燃燒，進行運轉，原告並自承有加溫加熱後之殘料融出，自有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情形，此一未經取得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之行為，即構成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與有無產出物或空氣污染排放量多寡無關，是原告主張其並未進行操作，被告應證明當日之產出物與產出量云云，要無可採。
　　⒌至原告另稱與系爭機器賣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有安裝驗收之約定，被告應予考量云云。然空污法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係採許可制，此項行政管制作為，為業者之行政法上義務，本應切實遵守，而與固定污染源買賣契約約定之驗收方式無關。且查，原告購買系爭機器後，於113年2月2日始提出申請設置許可證，至同年5月9日獲准核發，然原告於113年3月2日即進行所謂試車，乃未經取得設置許可即進行設備安裝及運作，顯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考量系爭機器之買賣契約約定，空污法不能侵害民事買賣，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並非可取。
　㈤原處分裁罰計算並無違誤：
　　原告為公司法人，有工廠登記，本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依空污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被告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認定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之部分，並無違誤，原告就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4頁）。至於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經核原告並無附表二所訂之加重事由，減輕事由部分，本件並非違反空污法第16條第2項、第21條或第35條第1項規定，亦非原告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或補正，且屬空污法第63條第1項之違章，尚無減輕事項㈠㈡㈢所列之減輕事由，則被告認原告稽查配合度良好，認定E=－0.2，自無不合，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尚非有據。依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部分，其裁罰自無違誤。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地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操作之行為，事屬明確，被告依法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審　判　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葉郁庭
附件：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本法條款

		本法處罰條款及罰鍰範圍(新臺幣)

		

污染程度(A)

		


		


		


		污染物項目(B)

		污染特性
(C)

		影響程度(D)

		




		十一

		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或第88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規定)

		第62條第1項第5款、第63條工商廠場:10~2,000萬元非工商廠場:2~100萬元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污染源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第一批或第二批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A=6~10

		B=1

		C =違反本法規定之日(含)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之累積次數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固定污染源 

		D=2~5



		


		


		


		


		(二)屬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第三批以上批次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屬第一類、第二類固定污染源 

		A=2~5

		


		


		


		




		


		


		


		


		


		屬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A=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0號



原      告  宏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振根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忞旻律師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代  表  人  鍾東錦  

訴訟代理人  黃奕盛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

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裁處書(字號：00-000-000000號)、

環境部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在苗栗縣○○鎮○○0○0號設廠(下稱系爭廠區)

    從事塑膠製品製造業，於民國113年3月2日系爭廠區因散發

    塑膠異味，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接獲民眾檢舉後於同日17時

    25分許派員到場稽查，認現場有從事塑膠押出成型程序作業

    之情事。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

    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原告每年所產塑膠粒最大產能為

    9600公噸，屬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

    公告第8批應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從

    而被告認定原告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

    行設置、操作之行為，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

    第24條第1、2項規定，於113年5月8日依同法第63條暨公私

    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下稱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2

    萬元，並命製程停工及限期於113年8月8日前取得固定污染

    源操作許可證；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處環境教育講習

    8小時(下合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環境部以1

    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

    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有未記載內容之瑕疵：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書面為行政處

        分時，行政機關應記載作成處分理由。未為記載者，行

        政機關即應依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為補

        正行為，若未依規定補正，行政處分即屬有瑕疵而應予

        撤銷。所稱之「理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

        ，而所謂「未記明理由」，則包含全然未記載，或雖有

        記載但內容不完備，無法使人知悉行政機關獲得應為處

        分之結論依據。

　　　⑵被告固因稽查而認定原告違反空污法第21條規定而並依

        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然原處分並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

        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原告之產出物、

        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之理由，

        足認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⒉原告並未違反「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

      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規範：

　　　⑴依環保署公布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

        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

        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僅從

        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

        /年以上者，或從事膠帶製造，且其總設計或「實際」

        有機溶劑使用量達20公噸/年以上者，才需要申請操作

        許可。故若產量未達該等標準，或製程中未使用押出成

        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者，均無須申請操作許可。

　　　⑵原告係因向第三方購買機器（下稱系爭機器）後，為確

        認是否存有瑕疵，方進行設備安裝、試車，而為被告認

        定有未取得操作許可而進行操作、生產之違章，然原告

        並未從事生產行為，應不構成違規。退步言之，即便是

        生產行為，實際產量亦未達上述一公噸一年之標準，更

        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被告認定原告違規，

        應有違誤。

　　⒊被告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原告違規，原處分應屬違法：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

      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

      使設備內之材料隨之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被告未提出檢

      驗報告及勘驗筆錄證明當時產出之物件為「塑膠押出、吹

      膜成型」程序所產生，而屬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

      定污染源，逕以機械之設置許可證內容認定原告違規，應

      有不當，所為原處分應屬違法。

　　⒋原處分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本件原告即便在測試機器是否有瑕疵時有產出空污法第24

      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由於原告未將該等產出物進

      行販賣，且僅係產出少量之附帶產物，從而依裁罰準則第

      3條第3項及其附表、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被告應僅得裁

      罰原告罰鍰5萬元【記算式：A=1，B=1，C=1，D=1，E=-0.

      5；1×1×1×1×1×(1-0.5)×10萬=5萬】，被告不察，以原處

      分裁罰原告罰鍰32萬元，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㈡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處分之記載內容並無瑕疵：

　　　針對原告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為設

      置、操作之違規行為，被告已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0

      0條規定，於原處分內確實載明受處分人、違規時間及地

      點、違規事實、裁處理由與法令依據，原告主張因未記載

      產出物、產出重量等，從而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一

      節，係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行為有所誤解

      ，並無可採。

　　⒉原告主張其未違反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並非可採：

　　　⑴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

        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

        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

        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

        』」為要件，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應申請設置、變更

        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

        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

        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之產品塑膠粒

        最大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其「總設計」產量已逾100

        0公噸/年以上，依規定自應先申請設置及取得操作許可

        證後，方可進行操作，原告之實際產量為何，尚非所問

        。

　　　⑵原告於前揭時地既經查獲有從事押出成型、現場試車等

        作業程序之行為，已該當空污法第24條所定設置、操作

        固定污染源之要件，違規事實明確，原告主張其實際產

        量未達法定標準、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而未

        違法，並非可採。

　　⒊本件稽查與裁罰程序均屬合法：

　　　⑴依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罰鍰額度之計算公式為：A×B×C×

        D×(1+E)×罰鍰下限。本件原告係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

        、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

　　　⑵原告有公司、工廠登記，屬工商廠、場，罰鍰範圍10萬

        至2000萬元，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A=2(

        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

        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

        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

        ，及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E=-0.2(稽查

        配合度良好)。據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

        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

        ，並無違誤。

　㈡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是否有理由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㈡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有無試車運轉並產生

      污染物？

　　㈢原告主張空污法有關試車之規定，應衡量原告與賣方所簽

      訂買賣契約之驗收約定，有無理由？被告未予參酌，作成

      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㈣本件如原告應受處罰，有關裁罰準則E之部分，原告主張應

      以-0.5計算，有無理由？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開爭點外，未據

    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3月2日稽查紀錄暨照片、原告苑裡廠113年2月2日113

    宏字第11302001號函，暨原告「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

    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應適用法令：

　　⒈空污法：

　　　⑴第24條第1、2項：「(第1項)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

        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第2項)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或

        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及取得操作許可證，並依核發之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

　　　⑵第63條：「公私場所未依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

        許可證，逕行設置、變更或操作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

        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

        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停工及限期申請

        取得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許可

      管理辦法)：

　　　⑴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公私場所依本法第24條第2

        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應填具申請表，

        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一、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二、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三、試車計畫書，其內

        容如下：（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能操

        作條件所需日數。（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空氣

        污染物產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圍之

        措施。（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⑵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於審核機關依第33條通知試車

        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一、公

        私場所接到試車通知者，應依試車計畫書完成試車，並

        於核准試車期限屆滿前15日內，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

        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足供認定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

        文件，且其檢測結果符合排放標準者，得繼續進行試車

        。二、公私場所應於接到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通知後60

        日內，依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完成檢測，並

        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⒊裁罰準則：

　　　⑴第1條：「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85

        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2、3項：「(第1項)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罰鍰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並

        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第2項)前項罰

        鍰裁罰公式如下：罰鍰額度＝A x B x C x D x(1+E)x罰

        鍰下限。(第3項)前項公式之A代表污染程度、B代表污

        染物項目、C代表污染特性及D代表影響程度，均為附表

        一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E代表加重或減輕裁罰事項，

        為附表二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屬加重處罰事項之E為

        正值；屬減輕處罰事項之E為負值。」

　　　⑶附表一、二：(如附件)

　　⒋環保署於100年12月19日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事項：『一、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二、本次公告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各批次公告日前已設立者，應依各批次公告應申請之期限申請操作許可；各批次公告日後新設或變更者，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依規定申請許可。各批次公告日期，如下：…(八)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94年9月6日。』」【附表】批次：八/行業別：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行業/類別：第二類/適用對象：新設、變更及已設立固定污染源/製成別：塑膠押出或吹膜成型程序/公告條件說明：一、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一千公噸／年以上者。

　㈢原處分並無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經核被告以

      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函附原處分（見本

      院卷第73至77頁），業已載明原告違反空污法案件之事實

      、時地及處分主旨，函文說明二並載明原告「未領有押出

      成型程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押出成型

      作業，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堪認已

      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程式要求。

　　⒉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

      為、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

      產出物為塑膠產品等理由，而指摘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

      瑕疵云云。惟按，書面行政處分其理由記明程度，只要外

      觀形式上包含作成決定所考量之重要事實及法律上原因，

      即已符合此理由記載之程式上要求，至於實質說理內容上

      是否足以支持其決定，則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實質合法性問

      題，與書面行政處分未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有別。本件原

      處分認定原告有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而逕為製程操作

      ，係依現場稽查所獲致之結果，原告如爭執其並未操作，

      乃實體法律關係即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問題，不能認係原

      處分未記明理由。而依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第63條規

      定，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逕行操作者，即應受罰，此

      與系爭機器是否有產出物、屬何種產出物及其產出量為何

      等節無關（詳後述），亦無記載此部分理由之必要。是原

      告主張原處分有未記明理由或記載不完整之瑕疵云云，並

      無可採。

　㈣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係違章操作，並與原告

    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無關：

　　⒈依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

      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

      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

      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

      要件（見本院卷第55頁），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屬應申

      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經查，依原告於

      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

      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

      告所為押出成型程序可產出塑膠粒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

      （見訴願卷第32至50頁），可知其「總設計」產量顯已逾

      1000公噸/年以上，是原告自應先申請設置許可證及取得

      操作許可證後，方可就系爭機器進行操作。原告主張其稽

      查當日只是安裝試車，實際產量未達上開標準，故無庸申

      請操作許可云云，顯不可採。

　　⒉依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

      源，必須先申請設置許可證，經審查設備規格、防制措施

      、原料使用、排放量預估等是否合理、有效等，始能核發

      設置許可證。合法設置後，應另申請操作許可證，經驗證

      工廠實際運轉時，其排放狀況與設備功能確實符合許可條

      件與排放標準，獲核發操作許可證，始能進行操作。其規

      範目的，乃透過「事前核准、事中管制、事後查核」之許

      可制度，要求業者在設置新設備或變更製程前，必須提出

      完整污染防制計畫並符合排放標準，確保設備在核准條件

      下運作，並驗證其污染防制設備確實有效，藉以管控排放

      之污染物符合法規標準，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空污

      法第1條參照）。而所謂操作，即實際進行生產、製造、

      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體過程，包含試車、運轉、污染物產

      生與排放等。故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

      ，並不以測得「產出污染物」為處罰必要條件，其「未經

      許可進行操作」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如其操作中「實際

      排放」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則屬違反空污法第20條第

      1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

      標準。」之規定，應依空污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之別一問題。

　　⒊本件原告陳稱稽查當天只有試車，並未進行操作，且被告

      應舉證證明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

      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云云。然查，原告業已自承略謂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

      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

      方使設備內之殘料隨溫度升高而自然融出，產出部分材料

      （見本院卷第121頁原告所提出行政訴訟準備㈠狀），並於

      本院審理時表示「不否認有將料放入測試，但操作時間不

      超過1小時，僅確認主要機械的運轉狀況，不是整體從頭

      跑到尾」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且參照卷附被告所

      提出稽查當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207頁），系

      爭機器一旁鍋爐有明顯燃燒火焰，顯有溶融原料之事實，

      足證當日系爭機器確有操作運轉之情事，甚為明確。

　　⒋如上所述，只要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個

      過程，無論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有其中之

      一者，即屬操作，未取得操作許可證，均不得為之。何況

      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0條第1項

      規定，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試車」方式及其過程，為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程序之一，並非可由業者任意為之

      。本件原告進行所謂「試車」過程，既已投料燃燒，進行

      運轉，原告並自承有加溫加熱後之殘料融出，自有排放空

      氣污染物之情形，此一未經取得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之

      行為，即構成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與有無

      產出物或空氣污染排放量多寡無關，是原告主張其並未進

      行操作，被告應證明當日之產出物與產出量云云，要無可

      採。

　　⒌至原告另稱與系爭機器賣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有安裝驗收之

      約定，被告應予考量云云。然空污法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係採許可制，此項行政

      管制作為，為業者之行政法上義務，本應切實遵守，而與

      固定污染源買賣契約約定之驗收方式無關。且查，原告購

      買系爭機器後，於113年2月2日始提出申請設置許可證，

      至同年5月9日獲准核發，然原告於113年3月2日即進行所

      謂試車，乃未經取得設置許可即進行設備安裝及運作，顯

      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考

      量系爭機器之買賣契約約定，空污法不能侵害民事買賣，

      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並非可取。

　㈤原處分裁罰計算並無違誤：

　　原告為公司法人，有工廠登記，本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

    依空污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

    ，被告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認定A=2(第三批

    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

    =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

    ，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之部分，並無違誤，

    原告就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4頁）。至於裁罰準則附

    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經核原告並無附表二所訂之加重事

    由，減輕事由部分，本件並非違反空污法第16條第2項、第2

    1條或第35條第1項規定，亦非原告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或補正，且屬空污法第63條第1項之違章，尚無減輕事項㈠㈡㈢

    所列之減輕事由，則被告認原告稽查配合度良好，認定E=－0

    .2，自無不合，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尚非有據。依此計

    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

    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部分，其裁罰自無違誤。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地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即逕行操作之行為，事屬明確，被告依法作成原處分，並無

    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審　判　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葉郁庭

附件：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本法條款 本法處罰條款及罰鍰範圍(新臺幣)  污染程度(A)    污染物項目(B) 污染特性 (C) 影響程度(D)  十一 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或第88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規定) 第62條第1項第5款、第63條工商廠場:10~2,000萬元非工商廠場:2~100萬元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污染源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第一批或第二批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A=6~10 B=1 C =違反本法規定之日(含)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之累積次數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固定污染源  D=2~5     (二)屬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第三批以上批次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屬第一類、第二類固定污染源  A=2~5          屬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A=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0號


原      告  宏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振根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忞旻律師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代  表  人  鍾東錦  
訴訟代理人  黃奕盛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裁處書(字號：00-000-000000號)、環境部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在苗栗縣○○鎮○○0○0號設廠(下稱系爭廠區)從事塑膠製品製造業，於民國113年3月2日系爭廠區因散發塑膠異味，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接獲民眾檢舉後於同日17時25分許派員到場稽查，認現場有從事塑膠押出成型程序作業之情事。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原告每年所產塑膠粒最大產能為9600公噸，屬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公告第8批應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從而被告認定原告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設置、操作之行為，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於113年5月8日依同法第63條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2萬元，並命製程停工及限期於113年8月8日前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處環境教育講習8小時(下合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環境部以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有未記載內容之瑕疵：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書面為行政處分時，行政機關應記載作成處分理由。未為記載者，行政機關即應依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為補正行為，若未依規定補正，行政處分即屬有瑕疵而應予撤銷。所稱之「理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而所謂「未記明理由」，則包含全然未記載，或雖有記載但內容不完備，無法使人知悉行政機關獲得應為處分之結論依據。
　　　⑵被告固因稽查而認定原告違反空污法第21條規定而並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然原處分並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原告之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之理由，足認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⒉原告並未違反「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規範：
　　　⑴依環保署公布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僅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者，或從事膠帶製造，且其總設計或「實際」有機溶劑使用量達20公噸/年以上者，才需要申請操作許可。故若產量未達該等標準，或製程中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者，均無須申請操作許可。
　　　⑵原告係因向第三方購買機器（下稱系爭機器）後，為確認是否存有瑕疵，方進行設備安裝、試車，而為被告認定有未取得操作許可而進行操作、生產之違章，然原告並未從事生產行為，應不構成違規。退步言之，即便是生產行為，實際產量亦未達上述一公噸一年之標準，更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被告認定原告違規，應有違誤。
　　⒊被告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原告違規，原處分應屬違法：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材料隨之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被告未提出檢驗報告及勘驗筆錄證明當時產出之物件為「塑膠押出、吹膜成型」程序所產生，而屬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逕以機械之設置許可證內容認定原告違規，應有不當，所為原處分應屬違法。
　　⒋原處分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本件原告即便在測試機器是否有瑕疵時有產出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由於原告未將該等產出物進行販賣，且僅係產出少量之附帶產物，從而依裁罰準則第3條第3項及其附表、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被告應僅得裁罰原告罰鍰5萬元【記算式：A=1，B=1，C=1，D=1，E=-0.5；1×1×1×1×1×(1-0.5)×10萬=5萬】，被告不察，以原處分裁罰原告罰鍰32萬元，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㈡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處分之記載內容並無瑕疵：
　　　針對原告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為設置、操作之違規行為，被告已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00條規定，於原處分內確實載明受處分人、違規時間及地點、違規事實、裁處理由與法令依據，原告主張因未記載產出物、產出重量等，從而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一節，係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行為有所誤解，並無可採。
　　⒉原告主張其未違反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並非可採：
　　　⑴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之產品塑膠粒最大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其「總設計」產量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依規定自應先申請設置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進行操作，原告之實際產量為何，尚非所問。
　　　⑵原告於前揭時地既經查獲有從事押出成型、現場試車等作業程序之行為，已該當空污法第24條所定設置、操作固定污染源之要件，違規事實明確，原告主張其實際產量未達法定標準、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而未違法，並非可採。
　　⒊本件稽查與裁罰程序均屬合法：
　　　⑴依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罰鍰額度之計算公式為：A×B×C×D×(1+E)×罰鍰下限。本件原告係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
　　　⑵原告有公司、工廠登記，屬工商廠、場，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及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E=-0.2(稽查配合度良好)。據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並無違誤。
　㈡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是否有理由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㈡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有無試車運轉並產生污染物？
　　㈢原告主張空污法有關試車之規定，應衡量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驗收約定，有無理由？被告未予參酌，作成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㈣本件如原告應受處罰，有關裁罰準則E之部分，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有無理由？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開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3月2日稽查紀錄暨照片、原告苑裡廠113年2月2日113宏字第11302001號函，暨原告「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應適用法令：
　　⒈空污法：
　　　⑴第24條第1、2項：「(第1項)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第2項)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操作許可證，並依核發之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⑵第63條：「公私場所未依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許可證，逕行設置、變更或操作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停工及限期申請取得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許可管理辦法)：
　　　⑴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公私場所依本法第24條第2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三、試車計畫書，其內容如下：（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能操作條件所需日數。（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空氣污染物產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圍之措施。（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⑵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於審核機關依第33條通知試車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一、公私場所接到試車通知者，應依試車計畫書完成試車，並於核准試車期限屆滿前15日內，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足供認定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且其檢測結果符合排放標準者，得繼續進行試車。二、公私場所應於接到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通知後60日內，依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完成檢測，並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⒊裁罰準則：
　　　⑴第1條：「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85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2、3項：「(第1項)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罰鍰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並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第2項)前項罰鍰裁罰公式如下：罰鍰額度＝A x B x C x D x(1+E)x罰鍰下限。(第3項)前項公式之A代表污染程度、B代表污染物項目、C代表污染特性及D代表影響程度，均為附表一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E代表加重或減輕裁罰事項，為附表二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屬加重處罰事項之E為正值；屬減輕處罰事項之E為負值。」
　　　⑶附表一、二：(如附件)
　　⒋環保署於100年12月19日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事項：『一、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二、本次公告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各批次公告日前已設立者，應依各批次公告應申請之期限申請操作許可；各批次公告日後新設或變更者，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依規定申請許可。各批次公告日期，如下：…(八)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94年9月6日。』」【附表】批次：八/行業別：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行業/類別：第二類/適用對象：新設、變更及已設立固定污染源/製成別：塑膠押出或吹膜成型程序/公告條件說明：一、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一千公噸／年以上者。
　㈢原處分並無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經核被告以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函附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業已載明原告違反空污法案件之事實、時地及處分主旨，函文說明二並載明原告「未領有押出成型程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押出成型作業，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堪認已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程式要求。
　　⒉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等理由，而指摘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云云。惟按，書面行政處分其理由記明程度，只要外觀形式上包含作成決定所考量之重要事實及法律上原因，即已符合此理由記載之程式上要求，至於實質說理內容上是否足以支持其決定，則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實質合法性問題，與書面行政處分未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有別。本件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而逕為製程操作，係依現場稽查所獲致之結果，原告如爭執其並未操作，乃實體法律關係即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問題，不能認係原處分未記明理由。而依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第63條規定，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逕行操作者，即應受罰，此與系爭機器是否有產出物、屬何種產出物及其產出量為何等節無關（詳後述），亦無記載此部分理由之必要。是原告主張原處分有未記明理由或記載不完整之瑕疵云云，並無可採。
　㈣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係違章操作，並與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無關：
　　⒈依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見本院卷第55頁），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經查，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所為押出成型程序可產出塑膠粒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見訴願卷第32至50頁），可知其「總設計」產量顯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是原告自應先申請設置許可證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就系爭機器進行操作。原告主張其稽查當日只是安裝試車，實際產量未達上開標準，故無庸申請操作許可云云，顯不可採。
　　⒉依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必須先申請設置許可證，經審查設備規格、防制措施、原料使用、排放量預估等是否合理、有效等，始能核發設置許可證。合法設置後，應另申請操作許可證，經驗證工廠實際運轉時，其排放狀況與設備功能確實符合許可條件與排放標準，獲核發操作許可證，始能進行操作。其規範目的，乃透過「事前核准、事中管制、事後查核」之許可制度，要求業者在設置新設備或變更製程前，必須提出完整污染防制計畫並符合排放標準，確保設備在核准條件下運作，並驗證其污染防制設備確實有效，藉以管控排放之污染物符合法規標準，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空污法第1條參照）。而所謂操作，即實際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體過程，包含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故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並不以測得「產出污染物」為處罰必要條件，其「未經許可進行操作」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如其操作中「實際排放」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則屬違反空污法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之規定，應依空污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之別一問題。
　　⒊本件原告陳稱稽查當天只有試車，並未進行操作，且被告應舉證證明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云云。然查，原告業已自承略謂：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殘料隨溫度升高而自然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見本院卷第121頁原告所提出行政訴訟準備㈠狀），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否認有將料放入測試，但操作時間不超過1小時，僅確認主要機械的運轉狀況，不是整體從頭跑到尾」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且參照卷附被告所提出稽查當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207頁），系爭機器一旁鍋爐有明顯燃燒火焰，顯有溶融原料之事實，足證當日系爭機器確有操作運轉之情事，甚為明確。
　　⒋如上所述，只要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個過程，無論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有其中之一者，即屬操作，未取得操作許可證，均不得為之。何況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0條第1項規定，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試車」方式及其過程，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程序之一，並非可由業者任意為之。本件原告進行所謂「試車」過程，既已投料燃燒，進行運轉，原告並自承有加溫加熱後之殘料融出，自有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情形，此一未經取得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之行為，即構成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與有無產出物或空氣污染排放量多寡無關，是原告主張其並未進行操作，被告應證明當日之產出物與產出量云云，要無可採。
　　⒌至原告另稱與系爭機器賣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有安裝驗收之約定，被告應予考量云云。然空污法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係採許可制，此項行政管制作為，為業者之行政法上義務，本應切實遵守，而與固定污染源買賣契約約定之驗收方式無關。且查，原告購買系爭機器後，於113年2月2日始提出申請設置許可證，至同年5月9日獲准核發，然原告於113年3月2日即進行所謂試車，乃未經取得設置許可即進行設備安裝及運作，顯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考量系爭機器之買賣契約約定，空污法不能侵害民事買賣，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並非可取。
　㈤原處分裁罰計算並無違誤：
　　原告為公司法人，有工廠登記，本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依空污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被告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認定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之部分，並無違誤，原告就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4頁）。至於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經核原告並無附表二所訂之加重事由，減輕事由部分，本件並非違反空污法第16條第2項、第21條或第35條第1項規定，亦非原告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或補正，且屬空污法第63條第1項之違章，尚無減輕事項㈠㈡㈢所列之減輕事由，則被告認原告稽查配合度良好，認定E=－0.2，自無不合，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尚非有據。依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部分，其裁罰自無違誤。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地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操作之行為，事屬明確，被告依法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審　判　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葉郁庭
附件：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本法條款

		本法處罰條款及罰鍰範圍(新臺幣)

		

污染程度(A)

		


		


		


		污染物項目(B)

		污染特性
(C)

		影響程度(D)

		




		十一

		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或第88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規定)

		第62條第1項第5款、第63條工商廠場:10~2,000萬元非工商廠場:2~100萬元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污染源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第一批或第二批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A=6~10

		B=1

		C =違反本法規定之日(含)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之累積次數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固定污染源 

		D=2~5



		


		


		


		


		(二)屬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第三批以上批次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屬第一類、第二類固定污染源 

		A=2~5

		


		


		


		




		


		


		


		


		


		屬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A=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0號



原      告  宏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振根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忞旻律師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代  表  人  鍾東錦  

訴訟代理人  黃奕盛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裁處書(字號：00-000-000000號)、環境部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在苗栗縣○○鎮○○0○0號設廠(下稱系爭廠區)從事塑膠製品製造業，於民國113年3月2日系爭廠區因散發塑膠異味，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接獲民眾檢舉後於同日17時25分許派員到場稽查，認現場有從事塑膠押出成型程序作業之情事。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原告每年所產塑膠粒最大產能為9600公噸，屬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公告第8批應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從而被告認定原告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設置、操作之行為，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於113年5月8日依同法第63條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2萬元，並命製程停工及限期於113年8月8日前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處環境教育講習8小時(下合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環境部以113年9月27日環部法字第1130015513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有未記載內容之瑕疵：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書面為行政處分時，行政機關應記載作成處分理由。未為記載者，行政機關即應依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為補正行為，若未依規定補正，行政處分即屬有瑕疵而應予撤銷。所稱之「理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而所謂「未記明理由」，則包含全然未記載，或雖有記載但內容不完備，無法使人知悉行政機關獲得應為處分之結論依據。

　　　⑵被告固因稽查而認定原告違反空污法第21條規定而並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然原處分並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原告之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之理由，足認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

　　⒉原告並未違反「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規範：

　　　⑴依環保署公布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僅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者，或從事膠帶製造，且其總設計或「實際」有機溶劑使用量達20公噸/年以上者，才需要申請操作許可。故若產量未達該等標準，或製程中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者，均無須申請操作許可。

　　　⑵原告係因向第三方購買機器（下稱系爭機器）後，為確認是否存有瑕疵，方進行設備安裝、試車，而為被告認定有未取得操作許可而進行操作、生產之違章，然原告並未從事生產行為，應不構成違規。退步言之，即便是生產行為，實際產量亦未達上述一公噸一年之標準，更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被告認定原告違規，應有違誤。

　　⒊被告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原告違規，原處分應屬違法：

　　　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材料隨之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被告未提出檢驗報告及勘驗筆錄證明當時產出之物件為「塑膠押出、吹膜成型」程序所產生，而屬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逕以機械之設置許可證內容認定原告違規，應有不當，所為原處分應屬違法。

　　⒋原處分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本件原告即便在測試機器是否有瑕疵時有產出空污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由於原告未將該等產出物進行販賣，且僅係產出少量之附帶產物，從而依裁罰準則第3條第3項及其附表、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被告應僅得裁罰原告罰鍰5萬元【記算式：A=1，B=1，C=1，D=1，E=-0.5；1×1×1×1×1×(1-0.5)×10萬=5萬】，被告不察，以原處分裁罰原告罰鍰32萬元，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㈡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處分之記載內容並無瑕疵：

　　　針對原告未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為設置、操作之違規行為，被告已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00條規定，於原處分內確實載明受處分人、違規時間及地點、違規事實、裁處理由與法令依據，原告主張因未記載產出物、產出重量等，從而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一節，係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行為有所誤解，並無可採。

　　⒉原告主張其未違反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並非可採：

　　　⑴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之產品塑膠粒最大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其「總設計」產量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依規定自應先申請設置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進行操作，原告之實際產量為何，尚非所問。

　　　⑵原告於前揭時地既經查獲有從事押出成型、現場試車等作業程序之行為，已該當空污法第24條所定設置、操作固定污染源之要件，違規事實明確，原告主張其實際產量未達法定標準、未使用押出成型機或吹膜成型機而未違法，並非可採。

　　⒊本件稽查與裁罰程序均屬合法：

　　　⑴依裁罰準則第3條規定，罰鍰額度之計算公式為：A×B×C×D×(1+E)×罰鍰下限。本件原告係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63條規定裁罰。

　　　⑵原告有公司、工廠登記，屬工商廠、場，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及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E=-0.2(稽查配合度良好)。據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並無違誤。

　㈡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是否有理由記載不完整之瑕疵？

　　㈡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有無試車運轉並產生污染物？

　　㈢原告主張空污法有關試車之規定，應衡量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驗收約定，有無理由？被告未予參酌，作成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㈣本件如原告應受處罰，有關裁罰準則E之部分，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有無理由？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開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3月2日稽查紀錄暨照片、原告苑裡廠113年2月2日113宏字第11302001號函，暨原告「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應適用法令：

　　⒈空污法：

　　　⑴第24條第1、2項：「(第1項)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第2項)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及取得操作許可證，並依核發之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⑵第63條：「公私場所未依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許可證，逕行設置、變更或操作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停工及限期申請取得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許可管理辦法)：

　　　⑴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公私場所依本法第24條第2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三、試車計畫書，其內容如下：（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能操作條件所需日數。（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空氣污染物產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圍之措施。（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⑵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於審核機關依第33條通知試車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一、公私場所接到試車通知者，應依試車計畫書完成試車，並於核准試車期限屆滿前15日內，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足供認定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且其檢測結果符合排放標準者，得繼續進行試車。二、公私場所應於接到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通知後60日內，依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完成檢測，並向審核機關提送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⒊裁罰準則：

　　　⑴第1條：「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85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2、3項：「(第1項)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罰鍰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並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第2項)前項罰鍰裁罰公式如下：罰鍰額度＝A x B x C x D x(1+E)x罰鍰下限。(第3項)前項公式之A代表污染程度、B代表污染物項目、C代表污染特性及D代表影響程度，均為附表一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E代表加重或減輕裁罰事項，為附表二所列裁罰因子之權重，屬加重處罰事項之E為正值；屬減輕處罰事項之E為負值。」

　　　⑶附表一、二：(如附件)

　　⒋環保署於100年12月19日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事項：『一、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二、本次公告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各批次公告日前已設立者，應依各批次公告應申請之期限申請操作許可；各批次公告日後新設或變更者，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依規定申請許可。各批次公告日期，如下：…(八)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94年9月6日。』」【附表】批次：八/行業別：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行業/類別：第二類/適用對象：新設、變更及已設立固定污染源/製成別：塑膠押出或吹膜成型程序/公告條件說明：一、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一千公噸／年以上者。

　㈢原處分並無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經核被告以113年5月8日府環空字第1130028195號函附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業已載明原告違反空污法案件之事實、時地及處分主旨，函文說明二並載明原告「未領有押出成型程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押出成型作業，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堪認已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程式要求。

　　⒉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原告有何未依許可操作設備之行為、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等理由，而指摘原處分有未載明理由之瑕疵云云。惟按，書面行政處分其理由記明程度，只要外觀形式上包含作成決定所考量之重要事實及法律上原因，即已符合此理由記載之程式上要求，至於實質說理內容上是否足以支持其決定，則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實質合法性問題，與書面行政處分未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有別。本件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而逕為製程操作，係依現場稽查所獲致之結果，原告如爭執其並未操作，乃實體法律關係即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問題，不能認係原處分未記明理由。而依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第63條規定，未經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逕行操作者，即應受罰，此與系爭機器是否有產出物、屬何種產出物及其產出量為何等節無關（詳後述），亦無記載此部分理由之必要。是原告主張原處分有未記明理由或記載不完整之瑕疵云云，並無可採。

　㈣系爭機器於113年3月2日被告稽查時，係違章操作，並與原告與賣方所簽訂買賣契約之約定內容無關：

　　⒈依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條件表所示，第八批塑膠製品製造業及其他具有下列製造程序之作業，係公告「從事塑膠製品之製造，且『總設計』或『實際產量』達1000公噸/年以上」為要件（見本院卷第55頁），故只要合於其一者，即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經查，依原告於113年2月2日提送之「固定污染源M01押出成型程序」設置許可申請文件，及同年5月9日取得之設置許可證內容，原告所為押出成型程序可產出塑膠粒設計量為9600公噸/年（見訴願卷第32至50頁），可知其「總設計」產量顯已逾1000公噸/年以上，是原告自應先申請設置許可證及取得操作許可證後，方可就系爭機器進行操作。原告主張其稽查當日只是安裝試車，實際產量未達上開標準，故無庸申請操作許可云云，顯不可採。

　　⒉依空污法第2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必須先申請設置許可證，經審查設備規格、防制措施、原料使用、排放量預估等是否合理、有效等，始能核發設置許可證。合法設置後，應另申請操作許可證，經驗證工廠實際運轉時，其排放狀況與設備功能確實符合許可條件與排放標準，獲核發操作許可證，始能進行操作。其規範目的，乃透過「事前核准、事中管制、事後查核」之許可制度，要求業者在設置新設備或變更製程前，必須提出完整污染防制計畫並符合排放標準，確保設備在核准條件下運作，並驗證其污染防制設備確實有效，藉以管控排放之污染物符合法規標準，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空污法第1條參照）。而所謂操作，即實際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體過程，包含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故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並不以測得「產出污染物」為處罰必要條件，其「未經許可進行操作」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如其操作中「實際排放」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則屬違反空污法第20條第1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之規定，應依空污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之別一問題。

　　⒊本件原告陳稱稽查當天只有試車，並未進行操作，且被告應舉證證明現場是否有查獲產出物、產出重量為何，及如何認定產出物為塑膠產品云云。然查，原告業已自承略謂：系爭機器為二手設備，為確認是否有瑕疵，遂於申請到設置許可證後進行設備安裝、測試，過程中因加溫加熱，方使設備內之殘料隨溫度升高而自然融出，產出部分材料（見本院卷第121頁原告所提出行政訴訟準備㈠狀），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否認有將料放入測試，但操作時間不超過1小時，僅確認主要機械的運轉狀況，不是整體從頭跑到尾」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且參照卷附被告所提出稽查當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見本院卷第207頁），系爭機器一旁鍋爐有明顯燃燒火焰，顯有溶融原料之事實，足證當日系爭機器確有操作運轉之情事，甚為明確。

　　⒋如上所述，只要進行生產、製造、處理或使用設備之整個過程，無論試車、運轉、污染物產生與排放等，有其中之一者，即屬操作，未取得操作許可證，均不得為之。何況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0條第1項規定，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試車」方式及其過程，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程序之一，並非可由業者任意為之。本件原告進行所謂「試車」過程，既已投料燃燒，進行運轉，原告並自承有加溫加熱後之殘料融出，自有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情形，此一未經取得操作許可證而逕行操作之行為，即構成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規定之違章，與有無產出物或空氣污染排放量多寡無關，是原告主張其並未進行操作，被告應證明當日之產出物與產出量云云，要無可採。

　　⒌至原告另稱與系爭機器賣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有安裝驗收之約定，被告應予考量云云。然空污法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係採許可制，此項行政管制作為，為業者之行政法上義務，本應切實遵守，而與固定污染源買賣契約約定之驗收方式無關。且查，原告購買系爭機器後，於113年2月2日始提出申請設置許可證，至同年5月9日獲准核發，然原告於113年3月2日即進行所謂試車，乃未經取得設置許可即進行設備安裝及運作，顯違反空污法第24條第1、2項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考量系爭機器之買賣契約約定，空污法不能侵害民事買賣，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並非可取。

　㈤原處分裁罰計算並無違誤：

　　原告為公司法人，有工廠登記，本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依空污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罰鍰範圍10萬至2000萬元，被告依裁罰準則附表一項次十一之基準，認定A=2(第三批以上，屬一、二類固定污染源，原告為第八批、第二類)、B=1、C=1、D=2(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過定污染源，D=2~5)之部分，並無違誤，原告就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4頁）。至於裁罰準則附表二應加重、減輕事項，經核原告並無附表二所訂之加重事由，減輕事由部分，本件並非違反空污法第16條第2項、第21條或第35條第1項規定，亦非原告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或補正，且屬空污法第63條第1項之違章，尚無減輕事項㈠㈡㈢所列之減輕事由，則被告認原告稽查配合度良好，認定E=－0.2，自無不合，原告主張應以－0.5計算，尚非有據。依此計算，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2萬元(計算式：2×1×1×2×〈1-0.2〉×罰鍰下限之10萬元)部分，其裁罰自無違誤。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地有未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即逕行操作之行為，事屬明確，被告依法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審　判　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葉郁庭

附件：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本法條款 本法處罰條款及罰鍰範圍(新臺幣)  污染程度(A)    污染物項目(B) 污染特性 (C) 影響程度(D)  十一 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或第88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規定) 第62條第1項第5款、第63條工商廠場:10~2,000萬元非工商廠場:2~100萬元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污染源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第一批或第二批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A=6~10 B=1 C =違反本法規定之日(含)前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之累積次數 一、應申請許可證而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取得，逕行設置或操作固定污染源  D=2~5     (二)屬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第三批以上批次應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者 屬第一類、第二類固定污染源  A=2~5          屬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A=2      









